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青年联合会
赣青联发[2006]42号


关于开展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团委、青联，省直团工委、青联，省直各单位、省属各高校团委，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省武警总队政治部组织处：

“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自1991年以来已开展了十三届。在各级团委、青联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这一活动得到了持续、健康的发展，“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已经成为一项群众密切关注、青年热情参与、社会广泛认同的知名品牌活动。“十杰青年”的先进事迹和可贵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江西青年刻苦学习，奋发成才，拼搏奉献。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吹响了向“十一五”前行的号角，江西在“十一五”规划中确立了“大力推进‘五化’、建设‘三个江西’”的目标。立足“十一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正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而努力奋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具有特殊的意义。为激励广大有志青年建功立业，成长成才，组委会要求各地要着重将在大力推进“五化”、建设“三个江西”、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人选推报上来。

现将《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意见》印发给你们（评选意见及相关附件可直接从大江网（www.jxnews.com.cn）、江西青联网(www.jxqlw.com）下载，希望按照《意见》要求，精心组织，认真推报，各推报单位要对候选人进行直接考察，严格把关，确保人选质量，高标准地完成本届人选推报工作。
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李超群  石 泠
电  话：（0791）6232050  传  真：（0791）6232050

邮  编：330046  

地  址：南昌市八一大道415号省青联秘书处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青年联合会

2006年7月17日

(此页无正文)

主题词：青联  十杰评选  通知
抄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团中央、全

国青联。

抄送：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直工委、省

内各新闻单位。

共青团江西省委办公室               2006年7月17日印发

     （共印 90 份）

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意见
一、评选宗旨
宣传、表彰在大力推进“五化”、建设“三个江西”、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实践中作出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的青年典型，树立当代江西杰出青年的光辉形象，激励广大青年刻苦学习，勇于创新，立志成才，服务社会，建功立业，进一步优化青年成长成才环境，为推进我省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宏伟大业培养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
二、参评资格
1、年龄为18周岁（1988年6月30日前出生）至40周岁（1966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江西籍青年(包括江西籍在外工作、创业的青年)，以及在江西工作、学习两年以上的18-40周岁的外省籍青年。
2、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

3、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了一流业绩，作出了突出贡献。

4、锐意创新，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三、评选机构
评选活动由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青年联合会、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江西省青少年报刊社、江南都市报、信息日报、经济晚报、江西工人报、妇女之声报、江西画报社、大江网、今视网联合主办。主办单位负责人和有关部委的部门负责人组成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省青联秘书处），具体负责评选活动的实施。
评审委员会由组委会成员和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的负责同志、各界代表人士及部分专家学者组成。市级团委、青联等推报单位与评审委员会共同完成评选工作。

四、评选办法与步骤
第14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分推荐人选、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公示及参与社会活动、正式投票评选四个阶段进行。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第一阶段：推荐人选（8月1日—9月30日）

本次评选采取推报和举荐相结合的方式，推报是由各设区市团委、青联，省直团工委、青联，省直各单位、省属各高校团委，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省武警总队政治部组织处报1-2名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杰出青年参选；举荐分为他人举荐和本人自荐方式，分别由举荐人（包括被举荐人）和自荐人填写登记表，经所在单位审核，由组委会委托设区市、省直单位、省属高校团委、青联进行考察，签署意见后报送组委会办公室（省青联秘书处）。

第二阶段：初评确定候选人（10月20日前）

组委会办公室对所有推荐人选的推荐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将符合推荐要求的人选提交组委会初评，推荐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人选，予以淘汰。初评采取组委会成员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按得票多少，并结合考虑行业和地区分布，征求所在地或单位党组织意见后，确定20名正式候选人。

第三阶段：公示和参与社会活动（10月21日-11月20日）

通过新闻媒体将20名候选人及其事迹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组委会办公室将协同有关部门对反映问题进行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意见提交组委会。同时，组委会办公室将组织20名正式候选人开展系列公益和体验活动，进一步丰富活动内涵，扩大评选活动的影响和社会对候选人的了解。

第四阶段：正式评选（11月底以前）

正式评选采取评委会成员投票、推报单位投票和群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行百分制。群众投票可采取手机短信的方式，按总得票率（总得票数/有效参与投票人数总计）×10加权进入总分；推报单位投票按总得票率（总得票数/有效票数）×30加权进入总分；评委会投票按总得票率（总得票数/有效票数）×60加权进入总分。三个分数相加后为候选人总得分。得分列前10名的候选人将获得第14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其他10名候选人将获“江西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五、实施要求
1．各单位要切实加大本次评选活动的宣传力度，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在确定推荐人选时，应与本地区、本系统已经开展的评选活动结合起来，在符合推荐条件的基础上，要着重考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突出业绩的人选。

2．推荐单位要对所推报人选及本单位范围内所确定的举荐人选进行考察，听取所在工作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听取组织、人事、纪检、公安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的意见（须出具盖有各部门公章的书面证明）。考察结束后，要对人选进行综合审定，形成600字的考察推报意见（加盖市级团委或青联公章）。

3、参选人员须严格按要求填写登记表一式三份，按统一格式要求提供3000字事迹材料和500字事迹简介正本各3份，复印件50份，登记表、事迹材料及事迹简介均须经本人签字，工作单位盖章，所在行业的市级主管或相关部门审核盖章，市级团委或青联复审盖章后，方为有效。

4、参选人员须提供两寸近期彩色标准照8张（带底片），五寸彩色工作、生活照片各5张（一式一张）。

5、参选人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事迹材料中涉及到的奖项证书的复印件。

6、推报单位推报两名人选时，人选不能是同一界别；同一人选不能连续3次推报。

7、推荐的人选是企业经营者（法人代表）的，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利税指标证明和具有法律效力的企业资产规模评估报告书；赞助社会公益事业的，须提供书面证明。对所有提供复印件的证件的原始证明，推荐单位要严格进行审察、核对。

8、为了鼓励各单位和社会各界推荐优秀青年参加评选，组委会将继续设立“组织奖”、“伯乐奖”、“毛遂自荐奖”，对为本次评选活动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
9、他荐和自荐者在填写有关表格及事迹材料后，须于9月20日前提交到组委会办公室(省青联秘书处)，经委托相应的设区市、省直单位、省属高校团委、青联考察通过后，列入初评。
10、各推荐单位要在9月30日18：00前将人选的全部材料及考察中的各种书面证明材料上报到组委会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有关本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的资料及历届资料均会在大江网（www.jxnews.com.cn）、江西青联网(www.jxqlw.com）上公布。
附件：1、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人选推荐登记表

                 2、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人选推荐材料样本
附件1：

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
人选推荐登记表
	推荐方式
（请在相应栏目处打 ∨）
	推报
	
	推报单位
	
	电话
	

	
	他荐
	
	推荐人
（或单位）
	
	电话
	

	
	自荐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出    生
	  年  月  日
	学历
	
	学位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及职务
	
	职称
	

	通信地址
	
	邮编
	

	电话
	办公
	
	传真
	
	E-mail
	

	
	住宅
	
	
	
	
	

	个人简历
	

	主要业绩及获奖情况
	

	推荐单位（个人）意见或自荐意见
	

	工作单位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所在行业的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市级团委或青联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组委会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此表各项内容；

          2、填写不下的内容可另附页；

          3、此表可下载、复印。如另制，内容和规格须与此表一致。

附件2：

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
人选推荐材料样本
	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活动人选事迹简介


×××事迹简介
正文（500字）……………………………………………………

…………………………………………………………………………………………………………。
	本  人

签  字
	         年   月   日
	工  意

作  见

单  及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推  意
荐  见
单  及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所  部

在  门

行  意

业  见

市  及

级  盖

主  章

 管
	          年   月   日

	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活动人选事迹材料


×××事迹材料
正文（3000字）……………………………………………………

……………………………………………………………………………………………………。
	本  人

签  字
	    年   月   日
	工  意

作  见

单  及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所  部

在  门

行  意

业  见

市  及

级  盖

主  章

 管
	       年   月   日
	市  复

级  审

团  意

委  见

或  及

青  盖

联  章
	      年   月   日


	第十四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人选考察推报意见


	内容包括：
1、考察过程

2、本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纪检、公安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的意见（须附盖有各部门公章的书面意见）

3、推荐原因

正      文（600字）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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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